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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有關收購深圳越洋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

全部股權的須予披露交易

茲提述正乾金融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日期為

2020年 9月 3日之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收購事項。除文義另有所

指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協議內所載的所有先決條件已獲達成，且按買方與賣方之協定

於 2020年 10月 15日完成。完成後，目標公司將成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且

其財務業績將綜合併入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。

承董事會命

正乾金融控股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
劉欣晨

香港，2020年10月15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包括本公司四名執行董事，即吳凱先生、黃健先生、劉欣

晨先生及陳俊文先生；本公司一名非執行董事，即莊儒強先生；以及本公司三名

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即葉東明先生、李廣建先生及黃立偉先生。


